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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九大报告特别强调：“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
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
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
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
化。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又进一步明
确提出：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必须把
夯实基层基础作为固本之策，建立健全党委
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
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坚持自治、法
治、德治相结合，确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和
谐有序。

自21世纪以来，我国城镇化水平稳步提
升。截至2018年底，我国城镇化水平已经达到
59.58%。不过，我们必须正视的是，乡村人口
占总人口的比重仍然超过40%，其中乡村总人
口为5.64亿。毋庸置疑，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快
速发展，我国乡村人口、社会与经济结构发生
了诸多新变化，这对乡村振兴背景下新时期乡
村社会治理提出了新挑战，如何提升乡村治理
现代化能力已经成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
中亟待重视的一项重大议题。 

现阶段乡村社会治理的主要困境
多年来，我国乡村社会治理取得了积极

成效，包括村民自治机制日益成熟、基层乡村
社会治理水平明显提高、乡村内生发展动力增

强等。不过，我们也必须清晰认识到，现阶段
乡村社会治理正面临新的问题与困境，这些挑
战和问题主要包括：

第一，乡村治理理念滞后，现代法治体系
尚未构建。传统乡村社会治理模式依赖于无
为政治环境下的乡绅制、家族制和社会文化网
络，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地方自治和民主自治，
而是少数“精英”控制和统治的治理形态。在
农村传统治理方式和落后理念的影响下，不少
乡村干部逐渐形成以人治思维控制管理社会
的行为定式，乡村治理理念的维稳性与控制性
较为突出。正是基于乡村社会共识基础削弱的
影响，村民逐渐习惯于乡村干部的“人治”管
理方式，整个乡村在弘扬新型法治建设理念方
面很难达成共识。此外，受限于当前乡村社会
治理结构的有限性以及基层党组织的涣散疲
弱，乡村社会治理缺乏主体参与成员，村民集
体意识整体偏弱，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导致部分
乡村干部淡化法治理念，乡村现代法治体系建
设处于滞后状态。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多年来
有关乡村治理的法治体系尚属空白。

第二，乡村治理体制不顺畅，基层思想认
识不统一。当下，不少基层干部将乡镇政府视
为乡村治理“第一主体”，而把村委会视作其
“隶属机构”，彼此沟通多采用“行政命令”
管理方式，乡村社会治理体制的“官僚化”色
彩浓厚，乡镇“政务”与村级“村务”的治理
角色、意志冲突频繁，乡镇政府的主导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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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和村民自治组织的基础性作用未有效发挥，乡
村社会治理体制不顺畅。并且，许多农村地区基
层在治理思想认识上未能较好地统一，多数干部
在新型城镇化的影响下片面强调“重城市，轻农
村”的管理思想，模仿城市管理模式发展建设新
农村，并不符合未来以乡村为中心的振兴发展思
想。此外，伴随乡村传统文化式微，村民价值观
混乱并对村庄共同体的认同度较低，瓦解了乡村
社会治理的基础条件，村民思想认识的多元化、
价值理念的复杂化、社会关系的陌生化，增加了
统一基层思想的难度，导致乡村社会治理机制在
“同质性”偏弱的社会环境下难以完善与创新。

第三，乡村治理模式单一化，社会力量参与
受限制。“乡政村治”管理模式实行几十年来，农
村地区无论是乡镇政府还是村级自治组织，在很
大程度上强调“重管理，轻服务”的管理型治理
形态，而不能对应村民需求开展服务性治理。现
阶段，传统多重治理模式被单一行政化治理所取
代，乡村社会科层化机制中逐步引入官僚体系的
“命令—服从”关系，乡村治理趋于封闭失衡的
权力垄断式结构，乡村治理体制需要加快革新和
完善。基于当前偏畸形的社会治理结构，乡村社
会治理的权力多集中在少数精英手中，而缺乏有
效的权力制约监督机制与社会服务治理机制。并
且，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存在，治理方式以集体治
理为主，这一封闭性制度安排客观上限制了外来

常住人口的集体参与和治理意愿，同时也限制了
外界社会力量有序参与乡村社会公共服务和有序
融入乡村社会公共治理。此外，随着当前乡村社
会阶层分化的日益加剧，村民“异质性”与排斥性
观念较强，乡村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利益关
系的复杂化以及利益人群协调的困难化，在很大
程度上会限制包含社会力量在内的多元共治模式
扎根乡村。 

第四，空心化与老龄化加剧，乡村治理与复
兴难度加大。由于现代性在30年来以无法想象的
广度、深度与速度嵌入乡村社会，一些农村地区
的乡村结构由“总体性社会”快速演变为“分散
型社会”，社会结构呈现“分化”与“断裂”的
特征，其中最明显的便是社会流动与人口迁移加
快。伴随农村人口大规模的涌入城市城区，传统
农业型村庄的年轻劳动力逐步向二三产业和中心
城镇迁移，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农村空心化的问
题日益加剧。近年来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老龄
化存在着城乡倒置的鲜明特点，即乡村老龄化程
度明显高于城市地区。此外，由于乡村社会缺乏
内生动力源，留村居民的集体参与意愿和参与村
庄治理的能力逐渐降低，严重影响了乡村社会治
理内生性资源的挖掘与发挥，削弱了乡村社会治
理主体的自治与自兴能力，最终加剧了村庄衰败
并加大了乡村自我振兴与社会治理的难度。

第五，治理队伍建设发展缓慢，人才培养机
制不健全。伴随着新型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
以及农业现代化在乡村社会的推进，传统乡村熟
人社会的封闭性逐渐被打破，宗族长老和乡绅精
英等传统治理主体日益没落。并且，由于乡村精
英或人才较多地净流出至城市，而回流返乡就业
创业的人才相对偏少，因此乡村社会缺乏经济、
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多领域内生性治理精
英，乡村社会治理成效也大受影响。尽管美丽乡
村建设和新农村建设为开展乡村社会治理提供了
良好的硬件设施，并且鼓励一批“四有”青年、大
学生和党政干部下基层服务乡村，但在具体基层
实践中，部分下村干部并未很好地与村民建构良
好的信任关系，对乡村社会现状和“三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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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掌握程度不高，因此乡村治理专业化队伍尚未
形成。 

下一步乡村社会治理的政策框架
在实施乡村战略背景下加强乡村社会治理体

系建设，不断提升乡村社会治理水平和村民生活
质量，不仅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顺利
实现，也事关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
实现。为此，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制定乡村治理中长期规划，明确相关
部门任务。国家应当在总结归纳各地乡村社会治
理经验的基础上，编制《乡村社会治理中长期规
划》，界定乡村社会治理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
中的定位与意义，明确未来乡村社会治理的指导
思想、基本原则，塑造新时代乡村社会治理理念，
勾勒中长期总体思路与发展目标。在乡村治理规
划的引领和指导下，结合各地实际，逐一细化明确
相关部门的任务和负责项目，力求责任到人，并探
索建立乡村社会治理绩效考核评估机制。

第二，转变治理人员认识与理念，健全乡村
法治体系。当前，应当把转变乡村治理人员的认
识与理念、健全乡村法治体系作为新时代推进乡
村社会治理发展的一大重点任务。一是要加强
对基层治理人员的培训、宣传与教育，引导其剔
除旧思想与旧理念，逐步接受新时代新型治理理
念，促进由“重模仿城市”“重管理”的理念到
“重农村发展”“重服务”的理念转变，增强治理
思想的开放性，提升对社会力量参与的接受度。
二是要着力增强乡村治理在法律和制度的权威，
强化乡村社会治理的法治宣传，提升基层治理人
员与民众的法治参与理念，构建对基层治理权力
的有效法律监督制约机制，规范乡村社会治理关
系，加快由“命令—服从”型到“法治—参与”型
的关系，逐步健全乡村法治体系。

第三，构建多元共治管理新机制，推动法治
德治自治共进。加快新时期乡村社会治理进程，
应着力构建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多元共治服务
管理新机制，全面推动法治、德治、自治齐头并
进。一是明确乡镇政府与基层自治组织的职能，

创新基层自治组织工作方式与民主评议监督方
式，加强管理与服务的融合，推进乡镇政府全面
依法行政并切实向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转型。
二是要充分调动广大村民和新兴社会组织参与乡
村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发挥好村民的治理主体作
用和社会组织的生力军作用，并注重培育经济发
展类、社区服务类、科技研发类、公益志愿类等
乡村社会组织，从而夯实乡村社会治理基础。三
是坚持法治、德治、自治三管齐下，坚持法治为
本、德治为先、自治为基础，切实将法治建设的
总目标贯穿乡村社会治理全过程，健全村党组织
领导的村民自治机制并培育保护乡村社会的自治
能力。

第四，统筹相关政策与治理主体，整合乡村
优势资源。统筹相关部门配套政策与各个治理主
体是乡村社会治理有效开展的宏观保障，整合乡
村优势资源则会增强治理的动力。一是要加强乡
村社会治理的系统化研究，尝试在部际之间协调
的基础上构建乡村社会治理政策支持体系。二是
要注重协调各治理主体的利益关系与矛盾冲突，
探索建立分工明确、责任到位的新型乡村社会治
理主体机制，统筹乡镇政府、基层自治组织、乡
村民众、社会组织等资源，并增强资源链接的有
效性、可适性。三是要强调挖掘乡村内部资源并
整合各项优势资源，以发展眼光看待乡村留守人
员的优势和潜力，激发乡村社会成员参与治理的
主人翁动力。

第五，培育和选拔乡村治理人才，完善人才
奖励机制。一方面，国家及其各地区，特别是乡
（镇）政府应着力将乡村治理人才队伍建设作为
促进乡村社会治理建设、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有
效实施的重要内容，探索通过大学生选调、基层
选派与挂职、结对治理服务等途径，加强城乡社
会治理人员的经验交流。另一方面，加强政策引
导，完善治理激励机制，优化乡村工作环境，创
新选人用人机制，建立配套引才制度，让更多社
会治理能人扎根乡村社会，从事乡村社会治理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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